黄山市气象局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黄山市气象局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工作制度，明确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根据《安全生产法》规定和《黄山市气象局工作规则》有关工作要求，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领导小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总要求。
第三条  领导小组是黄山市气象局议事协调机构，不代替黄山市气象局有关职能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其主要任务是，在安徽省气象局安全办、市安委会指导和黄山市气象局党组（以下简称市局党组）的领导下，研究部署、指导协调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工作，分析安全生产形势，研究提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四条  气象安全生产主要包括：
（一）部门安全生产，主要包括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气象业务系统运行环境安全以及内部消防、房屋、交通、施工等安全。
（二）安全生产气象服务保障，主要包括影响安全生产的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因气象因素直接造成或者诱发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气象服务，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安全生产气象保障服务等。
（三）安全生产社会监督管理，主要包括雷电等重大气象灾害安全防御监督管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监督管理、升放气球监督管理等。
 
第二章  机构组成与变更
第五条  领导小组由组长、副组长、成员组成。组长由黄山市气象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由其他局领导担任。成员为市局各内设机构、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第六条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由于岗位和职务变动等不能继续履行其职责时，成员自然随之变动。
 
第三章  主要职责
第七条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一）在安徽省气象局安全办、市安委会和市局党组领导下，负责研究部署、指导协调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工作。
（二）负责贯彻落实安徽省气象局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研究提出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审定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工作计划等。
（三）负责督促全市气象部门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三个必须”工作要求。
（四）负责分析研判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形势，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五）代表黄山市气象局开展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专项督导、巡查、考核。
（六）完成安徽省气象局安全办、市安委会和市局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一）协调推动全市气象部门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安徽省气象局安全办、市安委会等单位的有关工作要求，并加强督促检查。
（二）研究提出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年度工作要点，并跟踪督促落实。
（三）分析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形势，开展安全生产政策、措施调查研究，向领导小组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协调解决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五）承办领导小组会议、重要活动、文件起草、制度拟定、议定事项跟踪督办等工作。
（六）按照领导小组工作部署，代表黄山市气象局组织实施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专项督导、巡查、考核及专项治理等工作。
（七）组织对县级气象部门、直属单位重大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工作的挂牌督办；通报约谈、警示提醒安全生产事故多发、问题突出、工作不力的单位、个人。
（八）负责与安徽省气象局安全办、市安委办工作联系，组织完成安徽省气象局安全办、市安委会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各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按照《黄山市气象局安全生产责任清单（试行）》执行。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条  会议制度
（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全体会议每季度召开1次，遇有重大事项，可随时召开。会议内容原则上为研究全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解决重大安全生产问题等。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或受组长委托的副组长召集并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参加，根据会议议题确定有关部门和人员列席会议。会议议题由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根据安徽省气象局安全办、市安委会和市局党组有关工作要求和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要求或成员单位建议，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研究提出，会前报请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审定。
（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调度会内容原则上为调度阶段性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由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召集并由分管局领导主持，召集领导小组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可根据需要扩大至黄山市气象局其他有关内设机构、直属单位、县（区）气象局，必要时可报请领导小组组长出席。会议议题由会议召集单位提出并由其分管局领导审定，报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备案。会议结束后，会议情况报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第十一条  发文制度
（一）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发文。适用于向安徽省气象局安全办、市安委会报告工作，向安徽省气象局、市有关机关协商工作，向各县（区）气象局、直属单位、内设机构部署工作、印发工作制度等，文件由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负责起草，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主任或常务副主任签发，黄山市气象局代章。
（二）工作提示函。由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牵头，向发生岗位调整的黄山市气象局领导呈报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向新任的内设机构主要负责人给予安全生产工作提醒，内容主要为安全生产岗位职责等。
黄山市气象局有关内设机构印发履行本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相关工作文件时，抄送黄山市气象局办公室。
第十二条  督查检查制度
（一）安全生产综合督查。每年开展1次，对象为县（区）气象局和黄山市气象局直属单位。督查工作由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部署具体组织实施，黄山市气象局领导任组长，成员为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对全市各级气象部门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进行综合督导检查。建立安全生产督查、检查人才库，提升工作专业性。
（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由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组织，对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议定事项落实情况或本领域内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并督促整改。检查和整改情况及时报领导小组。
（三）安全生产日常检查。由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不定期组织实施，围绕重要时段、重大活动对各县（区）气象局、市局各直属单位、内设机构等相关部门开展检查，督促问题整改。
第十三条  安全生产联络员制度
建立安全生产联络员制度，安全生产联络员由黄山市气象局气象局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县（区）气象局确定专人担任，主要负责信息报送、工作协调、参与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检查等工作。人员更换后应当及时向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报备。
第十四条  信息交流制度
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负责牵头组织安全生产工作宣传和信息交流，利用简报等形式宣传和交流安全生产工作，及时向安徽省气象局安委办、市安委办报送相关材料信息。
第十五条  考核通报制度
（一）工作考核。制定黄山市气象部门安全生产考核相关细则，由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对各县（区）气象局和直属单位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通报，考核结果与年度目标管理考核挂钩。
（二）工作通报。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针对本年度重大安全隐患、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进行通报，对有关单位主要责任人进行约谈，并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依据有关规定给予有关人员处分或处理。对在安全生产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扬。
第十六条  经费保障制度
安全生产工作相关经费按规定纳入年度预算，加大对市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履行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工作职能的经费保障，保证工作顺利开展。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黄山市气象局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各县（区）气象局、各直属单位可根据本规则，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组织协调机构工作规则。
第十九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